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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媒
体时代，随着社会运转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各个行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基于
各行业人才需求，如何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革新就
业创业教育，优化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始终是高职
院校努力探索的方向。
本研究立足当前，从教育主体、课程设置、教学

模式等方面入手，灵活运用就业创业各项教育资源，
优化就业创业教育过程，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创业
能力和水平。
基于此研究课题，研究小组对国内外有关高职

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
理，明确了研究的主攻方向。研究小组通过案例对
比研究法，明确了新媒体时代语境下毕业生就业创
业能力培养内容、需求、特征、条件等，梳理出易于推
广的就业创业能力培养路径。同时，研究小组深入
高职院校、社会各行业了解高职毕业生就业创业现
状，利用问卷调查、访谈、专家解读、教学测验等方
式，探究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有效路径。
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己任，面对

新媒体时代发展趋势，高职教育教学革新面临诸多挑
战。就业创业能力是高职毕业生在职业道路发展中最
重要的依靠，高职院校需重视就业创业教育改革，利用
新媒体技术的优势效应，提高毕业生就业创新能力，以
提升其就业竞争优势。由此，本研究聚焦以下方面，探
究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具体策略。
第一，重视课程改革，给予正向就业创业指导。

为切实提高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高职院校需加强
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建设。首先，高职院校应进行全
面的社会调研，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趋势、招聘要
求，制定各专业创业就业培养内容和方案，选择或编
写合适的就业创业教材。其次，高职院校需培养和
引进教学经验丰富的就业创业指导教师，与专业课
教师共同备课，加强专业课教师的就业创业指导意
识，以提高毕业生就业创业素养，帮助其确定就业创
业目标，激励其向着就业创业目标不断提升自身综
合能力。教师要注重面试实训，教师可扮演企业招
聘者，与求职毕业生开展面对面或线上面试模拟，帮
助学生提前适应面试环境，提升毕业生的面试自信
心和表现力，提升其面试成功概率。最后，高职院校
可定期邀请各行业专家、企业家走进校园，向毕业生
分享就业创业事迹，传授就业创业经验，从招聘单位

视角出发与学生共同探究各专业的就业创业方向，
给予毕业生具体的、个性化的就业创业建议。
第二，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构建就业创业服务平

台。在传统就业创业教育中，教师主要通过面授的
方式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资讯，这种教学模式既延
迟和限制了就业创业资讯的传播，也造成了一定的
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导致部分学生错过就业创业的
最好时机。在新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信息化交流
媒介增加了信息的传播数量，提高了学生获取信息
的效率。鉴于此，高职院校需加强网络阵地建设，为
毕业生构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向毕业生推送
就业创业实时资讯，为毕业生过滤虚假的就业创业
信息，减少毕业生不必要的精神消耗和物质损失，并
促进毕业生与招聘单位的直接联系，实现市场招聘
与应聘者的有效对接。结合毕业生专业特色，高职
院校需创建专属的就业创业服务专栏，并指定专业
教师与毕业生交流互动，及时解决毕业生的疑惑和
问题。同时，高职院校需设置专门的平台管理者，及
时更新平台上的就业创业资讯，以及有助于毕业生
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的相关教育教学内容，便于学生
空余时间进一步学习。此外，高职院校还可帮助毕
业生完善自身求职简历，将毕业生简历投向相关招
聘单位，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机率。
第三，搭建就业创业实训基地，提升理论应用能

力。就业创业实践是展示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有
效方式。一方面，高职院校需加大产教融合力度，与
企业共建具有专业特色的就业创业实训基地，优化
就业创业实践教学条件，既帮助毕业生熟悉就业环
境，也助力企业了解高职毕业生培养质量，给予高职
院校有效的就业创业教育反馈。另一方面，高职院
校应开展多元的就业创业项目，由学生自主选择就
业创业项目，既培养学生的合作思维，也拓宽学生就
业创业知识面，并给予学生专业的项目结果评定，帮
助学生发现不足之处。新媒体时代下，高职学生拥
有更多的就业创业渠道和形式，学生的展示空间更
加多元化。高职院校应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创业竞
赛，发掘学生潜在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在更加宽阔的
舞台中应用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在与其他院校
学生的友好交流中实现共同成长，为其毕业后的就
业创业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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